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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澄清公告 

 

授出認股權 

 

茲提述自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關於授出認股權之公告 (「該公

告」) 及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之通函(「該通函」)。 

 

本公司謹此告知及澄清: 

 

(a) 除張女士以外目標承授人應讀為 “二十六名”，而不是“二十四名”; 及 

 

(b) 對於表現目標，董事會將可全權酌情決定有關認股權之歸屬。 

 

除上述披露者外，該公告及該通函內所載其他資料全部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自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蔡燕玉博士、李明達先生及蘇建誠博士；非執行董事施維德先生、馮軍元
女士、吳秀瀅女士、潘爾文先生及蘇詩琇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Francis Goutenmacher 先生、周素媚女士、
陳瑞隆先生及楊子江先生組成。 
 


